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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有 關 文 件 未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a y e 錄 內 轉 载 全 文 者 ， 均 式 紀 補 編 

按月刊行 

聯合國文件均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C 

某種文件而言。 



相 Sir Benegal N RAU (印度） 

後 由 M r D VON BALLUSECK (荷蘭）任主席 

出席者 F 列 各 國 代 巴 两 、 中 國 、 厄 瓜 多 、 

法蘭西、F卩度、荷餾、土耳其、tern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盟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T國、美利堅合衆 

國、南斯拉夫。 

臨時議事日ï?(S/AgciKia 533) 

一 ；0過璣事日程 

二印度一巴某斯 i f l問題 

(a) 一 九 五 〇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合 國 派 I t 印 度 及 

巴某斯坦代表爲>5£送其報吿書致安全理, 

會主席函（S/1791及S/1791/Add 1)。 

(b) 一九E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巴»斯:m外交及 

英邦t&事務,节長爲印度一巴某斯W間題致 

J(S/1942)o 

向前任王〗致《it 

一 + 席 在 我 們 開 始 ^ 事 J d l 前 本 人 願 依 理 

事會的成例，代表各同仁向前仟4^席法 iKl西代 

Mr I icoste致3»。他任主席時處事有方，是很入 

佩 服 的 。 本 人 願 歲 月 有 淸 ， 寛 I h 二 月 份 " 較 

爲 多 的 時 日 ， 這 樣 M r Lacoste擔任*席的期閱便 

可延長，使理事會有一能力I，'越的主席，遠勝於由 

我充任此蛾，同時又n了使我脫身窘境。卞人卽將說 

明其故。 

通 過 » 日 稃 

(一螽事日程通A。） 

t4J&-巴基斯坦問題（績• 

二 席 我 們 現 在 齄 镄 ^ 論 印 度 一 巴 某 斯 坦 

間題。這侗問題與印度,直接關係，所"正如譏事 

規則第二十條所稱,爲*席蛾務W適當履行起見,本 

人不便於理事會審議此問題期間澹任主席。我現時 

(Mr D von Balluseck (荷蘭）接任=fe席。） 

三 * 席 

閱 不 便 * 持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。 因 此 ， 依 讖 事 規 則 

第二十條的規定'理事會於三月价内審議此項問題 

時，*席一職由國名英文字母徘列於次的荷蘭代表 

充任。W故木人現時镥任:t席，悉如讖事規則第二 

十條所規定。 

理 事 會 卽 將 進 行 審 * 人 遵 照 巳 有 的 ^ 

(巴某斯 iH代表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應 

主席之請，就安全理事會M。） 

玉 Sir Benegal N RAU (印度）本Sfe業睜安 

全理事會港杀多次，且巳提出多時，所W本人不顔 

項最if要的事實。 

六 一 九 四 七 年 t 月 二 十 日 ， 

際法,進侵該邦——此措査m瞜什米爾邦。Sir Owen 

Dixon曾在其報吿書第二十一段述及此事',我請各 

位代表千"注意。這些入侵者係越過巴基斯坦領土 

或從該國領土進入該邦的郯紫人民及巴某斯；a國 

民。 

七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二 卜 六 日 ， 該 邦 大 君 署 ' 

加入印度的文書，W免該邦爲入侵者所佔。査謨瞎 

什米爾會讒派主席Sheikh Abdullah亦贊成加入印 

度。該會派W回教圑員居大多數，雖非代表當地 

社區， 

時的政治紐織。 

[參閲9c全理事會正式紀錄,第五牛，一九rto年九月份 
至十二月份袖編,文件S/1791, S/1791/Add 1。 



八 一 九 四 七 * 十 月 二 十 七 H , 當 時 的 印 度 縐 

督Lord Mountbatten接受該加入書。大君遞变了加 

入 書 並 經 總 督 接 受 後 ， 一 切 法 定 的 加 入 手 镄 辦 

妥。伹是Lord Mountbatten仍致函大君說明印度政 

府的意顔，卽加入問題一俟咪什米爾的治安秩序 

a吿恢復，入侵者悉綞軀除，應由人民决定之。印 

度 由 ê 自 齙 擔 承 了 一 項 鶬 務 ， 允 於 該 邦 恢 復 嗨 時 

输 予 A 民 公 决 應 否 鼸 續 歸 附 印 度 的 權 利 。 

九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，印度向安全理事會 

提出關於巴斯坦援助入侵者的控訴〔s/1100,附件 

二"h八〕。巴基斯坦極力否認此項捎控,但現在業a 

證明屬實，且證實了的事項還比原先控訴者爲多。 

我希03大家能牢事實，那就是印度是本 I fe的]? 

吿。且其原先的控fî業捽證實，而事實较此控訴蓖 

赚 重 。 

一〇一九四八:^五月八日，巴某斯坦正規軍 

隊遠反國際法，侵入該邦領土。本人再請各位代表 

注意Sir Owen Dixon報吿書第二十一段c 

一 一 巴 某 斯 , " 採 取 此 項 軍 事 行 勖 ， 其 中 

—捆理由爲該國陸軍總司令如此建,。該總司令鼷 

爲印度軍隊如果軤易獲勝，將使侵入咪什米爾的郎 

« 人 芪 憤 恨 巴 « 坦 未 能 《 & 予 更 多 的 直 接 援 助 ， 

因而反辨巴墓斯坩(^四六四次會讖〕。 

一二由此可見，巴某斯《小"援助入侵>8爲 

a足，竟然直接參加侵襲。該國軍隊現仍沾據着瞜 

什米爾一大部分的土地，鼸纘違反圃際法。巴某斯 

不《^W軍力佔據咪什米爾一大郎分土地，更在佔 

一三有些人對於這佃問題螢生鞅解及存有偏 

見。我現擬轼爲解說,藉"消除此樺鼷解與偏見。有 

人常稱——倒應說誤解——瞜什米W問題是印度教 

及 回 教 間 的 問 題 , 其 實 不 然 。 他 們 説 印 度 是 印 度 

教國家，巴某斯坦是回教阈家，咪什米爾大多數的 

人民信奉回教，所以應該歸屬巴某斯坦，但印;t園 

W武力霸佔該地。這是他對小甚明睐具相的人所 

提出的論據。我現在再將若干事實複述一逼。印度 

與巴，坦分治後，仍有回教人口約四千萬，是世 

界i第三個回教八民最多的阈家。我相信印度尼《S 

ffi居第一位，約有回教人R七千离人，其次爲巴基 

斯坦，約有六千六s离人，大半居於距咪什米爾約 

一 千 英 里 的 束 巴 « 坦 ， » 其 次 爲 印 度 ， 約 有 四 千 

萬名。這些數宇係從普林斯欽大學(Princeton Un.ver 

s i t y ) ̶ 九 五 一 年 出 版 的 " 印 度 及 巴 的 人 口 一 

畲得來，該書作者爲Kingsley Davis。除了這些數字 

以外，我們ai須記着印度是一個非宇教的國家，訂 

有權利條例，規定入入ff法律丄皆處於同等地位， 

不受歧視，而且享 ,信仰自由及其他禅榑權利，並 

"了直接投訴最高法院，請求保障這》權利。現行的 

印度憲法載,樺稗合理的規定，W充分保讒在種族 

或宗教上居於少數的人民。印度政府目前的糾成情 

形，尤堪注‧#。印度縐理是印度教徒，副虑理兼教 

青部畏是回教徒，交通郯長也是回教徒，國防部長 

是塞克教徒，衞生部長信奉某督教，各位理事也許 

樂於知道該郎長是一侗女子，法律及勞T兩部長都 

是印度世襲社會階級褢的人物。印度九邦的行政長 

一，印度最大的邦譏會所選出的讒長是回教徒，我 

們的大使中^兩人信奉回教，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 

中有回教徒及某骨教徒各一，孟買高等法院^席法 

官是回教徒，印度軍隊裏也^回教徒，其中一人是 

將軍。 

一四上述的都是關於印度的情形。至於咪什 

米爾方面——這是説咪什米爾的合法欧府——內M 

閣員共有七人，總理Sheikh Abdullah是回教徒，其 

他四悃關員Ifc是回教徒，所"這個內閣中回教徒佔 

四分之三。現時管治I*什米爾的就是這個回教徒佔 

大+的內閣。各閣員是査謨及瞜什米爾國民會讖派 

的團員。這锢圑體的團員大部分是回教徒，它爲爭 

取 民 * 與 自 由 而 截 鬭 a , 數 十 年 的 腠 史 。 它 盼 ^ 啄 

什 米 爾 仍 然 歸 附 印 度 , 其 理 由 充 分 有 力 令 人 沖 實 。 

我現在引述査謨及咪什米爾國民會讖派於一九四八 

年十月集會時所通過的官言中一 

我邦人民爲爭驭自由而從事悠久Ift光榮 

的鬭爭，現巳體驗到他們所面臨的Jft正問題係 

一般人a——不論其社會階极、信仰及膚色爲 

何——鷉境艱苦。他們知解决這個閬題的方 

法，不在於根據八民的宗教信仰而將其分治，卻 

在於公平分配全阈的財富。巴某斯坦堅持兩圃 

分治的理論，格求宇教畛域永遠存在，對於與 

其所持原則及社會正義槪含完全相反的方針和 

期望，實格格不相入，不能^融採納。本會謠 

深望印度政府及印度人民能 f"啄什米爾人民" 

一切物賓、精祌及政治«&助_»俾得完成此項T 

作，並達成餒濟獨立、政治自由的目標。 

一 五 S i r Owen Dixon的顇吿書及若干代表在 

這可能使入誤會，W爲印鹰的態度強硬。其實稍加 

分析，便知所謂態度強硬，無非是印度待有闢方 

而踐諾守信，尤其是實踐閼於喀什米爾安全間題的 

諾言。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照題委員會於一九四八 

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所矗過的决譏l!s〔s/iioo. 



s / u 9 6 〕，錚镀當事各方同意。兩决譏a s對在聯合 

國主拧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一事，載有適當 

規定，印度政府不能再作讓歩。印度政府3«非是要 

表 達 印 度 民 f 就咪什米爾問題而論，印度人民不 

能^懐下列各項主耍事實印度已自動提3^在聯合 

國 * 持 舉 行 全 表 决 ， 雖 有 此 項 提 譏 ， 巴 某 斯 坦 

仍逕行侵犯该邦，M武力估據幾逢一半的土地，違 

反國際法_»這是Sir Owen Dixon本人査明屬實的， 

若果任由此榑佔領狀態或佔領所生後果饞續存在， 

巳 屬 錯 i l , 若 對 巴 某 斯 坦 苒 作 讓 步 , 實 錯 1 加 錯 , 全 

不成理。 

一 六 倘 由 本 人 作 - 約 略 的 比 喩 ， 理 事 會 i l ^ 可 

較 爲 明 暸 這 個 情 " 土 耳 其 前 於 塞 浦 路 斯 島 亨 - 有 宇 

主 權 ， 該 地 現 爲 ^ 國 領 土 。 該 島 人 口 中 臁 入 佔 

分 之 八 據 說 他 們 顔 歸 附 希 臘 。 今 法 國 政 府 尙 未 

司意犟行全民表决。姑說英國政府慷慨答允在聯合 

國主持下舉行全民^決。英國政府作此讓步後,假定 

——倘若我可W作此旣非眞實又不公平的假定—— 

希 I I進兵塞浦路斯島，於佔锒玄島一丰土地數年 

之 久 後 宣 稱 全 民 表 决 乂 缚 該 島 一 锒 土 仍 受 ^ 臘 地 

方営局管治的隋形F舉行英國保安部隊乂a撒退， 

甚至英國的行政當局'JT'肩由其他赏局代替。英聯T 

國對此種態度將作何威想，難;還不易推定嚙？ 

一 七 理 事 會 現 時 所 绢 决 定 的 是 下 一 多 驟 英 

聯干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業巳倂合關於下一歩驟的提 

m>聯合提出一决iifei^<r*〔s/2oi7〕。爲使理事易 

於審^這個問題起見，我擬很簡略地說明瞜什米爾 

目前的iteje。 

一八安全瑰事會受理喀什米爾 i k a 錚三年多 

了。因爲釀成紛爭的某本原因——卽巴;K斯±0非法 

佔領!《什米爾幾達一+的土地及在^邦糾蛾顦覆玫 

府的軍隊與政權——依然存在，這個問題&今無法 

解决。我說巴斯; ta非法佔領該邦，這不m是印度 

政府的意見，也是聯合阈代表Sir Owen Dixon所擬 

採耿的見M o茲引述他本人的話 

"不論此Sis發生的原因爲何——這些原因 

也 許 巳 成 爲 印 度 半 島 屨 史 部 分 — — 木 入 所 

十日侵入査謨瞜米爾邦邊境一舉係違反國際 

法，又巴基斯坦正規軍隊於一九四八年三月間 

開入該邦領土亦與國際法,所牴觸。〔S/179b 

第二 一段〕。 

造成紛爭的禍根一天末經剷除，^間題就一天不能 

解决。在此期間内，該邦政府必=^依法繼績治理全 

境，W免螢生無政府狀態或紛it局面。 

一九目前法律J的愤形爲瞎米爾——此措 

査謨瞜什米爾邦——係印度聯邦的一個單位，在國 

防，外交及交A方面受聯邦管轄，而在差不多所有 

其他方面則完全自治。就其自治範圍而論—J邦* 

權自訂憲法，JM#爲此H的而召集圃民制憲會議。 

制 憲 會 ^ 力 主 要 目 的 ， 係 爲 該 邦 成 — 個 適 赏 的 民 

選法機關，使行政p$門對其負责，一如美國W讖 

會政治制度。就印度政Iff來說，召開制患會議1Ê非 

工作。 

二 0 任 ； ^ 邦 的 制 憲 會 議 尙 未 制 定 新 憲 法 W 

前 ， 其 政 府 當 然 要 暫 時 依 現 行 憲 法 執 行 職 将 。 ^ 

邦 大 君 依 法 爲 ^ 邦 的 元 皆 ， 依 照 部 長 會 所 提 伊 的 

意昆行懊其職權。Btl經說明，該邦縐理爲Sheikh 

Abdullah是一個回教徒，此外尙有六侗閣員，其中 

四 \ 爲 回 教 徒 ， 兩 \ 爲 印 度 教 徒 。 該 邦 認 箧 一 等 

法院，^首席法官一人，其他法官二V U首席法官 

及53—法官爲英國律Mi。喀什米爾尙輜民選的*法 

機關。上述10憲會翁卽W成iir此稗機關爲其主要目 

的。 

二一上述的臨時或過渡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三 

月初起在瞜什米爾執政，在這三年中，雖因郯落入 

民及巴基浙ifl軍隊的入侵造成小安局16, 3政府仍 

做了不少*用的n作。廢除不在地"fe制度便是它所 

實施的最》?要改之一。槪略言之，田產超出二十 

英畝的地主乂竭將過額土地鵪讓給耕稗*地者，rtff 

由政府拾 f補償。耕地者正式保,轉讓铪他的土地。 

這 樺 改 革 的 後 效 在 於 徹 底 改 變 農 民 的 摯 大 鼂 增 

加其耕禅收入，、16鼓鳓其採用改良W耕榑方法， 

提 高 生 活 程 度 。 該 邦 農 民 佔 全 郎 人 口 分 之 九 十 

七，此點應加注意。這掙改革循序漸進,氹歩實施， 

並^«急劇轉變。這與印度推行中的土地改率，大同 

小異。 

二 二 除 此 外 ， 該 邦 於 一 九 四 八 至 一 九 ： £ 0 

兩年閱將幾>i三〇,〇〇〇英畝的荒地分給辆康&。 

現時又在計劃分配咪什米爾谷的另一展土地，lË積 

約二〇，〇〇〇英畝。由於這些措施，該邦糧產預料 

每年可增加一〇,〇〇〇噸左右。 

二三^邦巳成 i l r灌溉部,建築若干新>É河,1É 

將鲁連河重修，因此有很多新闢土地可資耕禅。 

二 四 在 教 * 方 面 ，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大 皋 於 一 九 

四八年成立，梭務非*f,發達。^邦在內地新珑擊院 

兩所，Jdl便農W及偏僻地區的學生就讀。此外又在 

夏都Snnagar 立女子專門學校一所。六十橱地方 

的幼童學校業巳改糾，採用印度式的蒙特梭利兒竜 

教學法。 



二五除了印度政府所浦助的四,二〇〇，〇〇 

0盧比——約合美余八〇〇，〇〇〇元——此外， 

該 邦 另 W — 0 0 0 . 〇 〇 〇 盧 比 — — 約 合 美 余 

二，〇o〇，〇〇〇元——的&款辦理難民善後及救 

濟事宜。 

二 六 爲 使 農 A 及 其 他 工 人 不 致 長 期 負 債 起 

_M, r亥邦特这債務調停局多所,照比例削狨債款， 

倘所忖木ft巳達本余一倍+者，刖將債項勾銪。 

二 七 該 邦 3 £ 攆 一 悃 大 規 模 的 連 输 ^ » , 有 車 A 

百輛。前因運輸工具缺乏，一度發生ikJ需品供應不 

足的^慊。現時巳^需品匱乏之盧。 

二八至於促進公共l3f生、振興工業、提倡nt* 

合作耻、鼓锄由合作ffrt居間分配物品等1：作，力有: 

足進Mo 

製的一個報吿，钕述 3 邦的?般情 W 如 J , 藉 W 譖 

明郯痹人民及巴某斯iB軍隊的入侵雖然造成稗搏困 

難，喀什米爾M現政》ff在過去三年中仍,優良的政 

櫝。同時，我意^5)1特別說這侗間題對該邦人民的闕 

係。咪什米f人ftlÉ非奴隸，小能徒依刻板的定規 

將其支配，廣爲顕全他們的利益及順從其 f顔 ï f i l 

决定其前途。^邦的人民的生活漸昆安定，治安颇 

佳。ml往啄什米爾觀光的中立人士——遊客最多時 

期 有 小 少 此 镩 — — 目 舰 實 情 ， 當 A i 深 覺 满 意 。 

三 〇 我 現 時 論 述 S i r Owen Dixon在其報吿書 

最後數段所提出的建譏 

當事雙方業與安全理事會、委員肖及本人 

詳細对 f ê r全間題，並a盡力探求可能斛决此 

問題的方法。此刻irw再由當事雙方採驭主勖 

爲最適宜。無論如何，本人不擬提請安全理事 

會採取任何進一步W行動來铋助當事雙方解决 

理事會催促當事雙方各將其保,;停火錢W兵力 

减至和平時期守1§邊境所需軍隊的數M 。 〔s/ 

1791,第一〇四及笼一O七段〕。 

三 一 闕 於 丄 通 建 i â , 我 顔 說 明 印 度 小 待 巴 某 

坦狨少同一數量的軍隊郎巳先將其木國駐軍減少 

1?分之二十至二十iF。我想指出依據聯合國印度 

巴基斯坩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 

一月所通過並錚當事雙方接受的兩决"杀SE巴某斯 

坦琪先將其軍隊撒^,然後印度纔减少宅自己的軍 

Wo但正如我,纔所說，印鹰巳小待巴某斯坦^兵 

rfff自行减少兵力。倘若巴«斯坦撒退其駐在^邦的 

兰 二 我 a 力 爲 證 明 該 邦 人 民 的 生 活 渐 見 安 

定，似此情形，安全理事會不如採納Sir Owen Dix 

oil的意見，譲當事方面《行株取主勋。印度及巴某 

簽—偭貿易t&定，所W若由它們自行談判，則經 

過相當時日後亦有可能就其他事項達成ta識。美阈 

代表發言時〔第五三二次會議〕力稱美國政府深信 

咪什米爾爭端的解决辦法,若不能爲赏専雙方所接 

便不是眞正而持久的解決辦法。闕於此點,安 

仝理事會各理事fi於二月二十日報章所载哮什米爾 

W消 i ' l i T i j ^發生舆趣。該項消1稱前爲昕謂自 

由瞜什米爾政府元^的S i r d a r Ibrahim Khan氏認 

爲印、巴149國間的一切爭端，包括瞎什米爾問題在 

内，均可由FP度及巴某斯WE接討論而獲解決。 

三 三 然 而 英 美 兩 國 不 依 S i r Owen Dixon的建 

i*,另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Ii»】理會提出一决 

讒Ife^象，見载文件S/2017。本入jpt;^^細計論這 

個决譏*eife。草Ife的前文論及爲瞜什米爾召開制 

憲會讒W提譏。我前已說明S制憲會譏的目的爲制 

定咪什米爾的憲法，尤其是爲該邦成立一個民選的 

立 法 機 關 ， 陴 行 政 郎 門 可 對 其 負 贵 。 此 事 阻 礙 

安全理事會工作之意。 

三四就其他P$分rfi i言，印度政府完全不能接 

受 這 個 决 讒 象 ^ ^ , 因 爲 這 ， 草 案 合 許 多 方 面 與 聯 

合國委員會前此徵得當事雙方同書後卩方爲的决m相 

背馳。茲舉一例爲證。我已對安全瑚事#簡略說a 

郤溶人J%及巴基斯;10相繼侵犯;^邦所造成的lt":Jd。 

雖有此種淸^存在，印度爲求镀致和平解起見，又 

因獲有若 f 保證，所 W 接^ 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 

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通過的兩偭决籮âs。巴某斯 

W 對於兩决識案最後也表示同意。我現擬指出這 

個 决 議 * m^mm兩決讒集的規定相反各要點。 

三五依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决議 l i s , 巴某斯 w 

軍隊4^澳完全撒離該邦，ifii印度則须撒退其大部分 

的軍隊一一並非全部軍隊，紙是大部分的軍隊—— 

其餘的小部分軍隊留駐該邦，W資保逨。爲求消除 

疑慮，確保這小小郎分的軍隊不會妨害全民表决的 

自由起見,一九四九年一月决讒象詖有1^列的规定 

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應商同印度政府决定印度 

及;^邦軍隊最後處置辦法，此項辦法對於該邦安仝 

及表决自由兩事沟缡妥爲顧及。 

三六 印 度 過 去 及 現 在 均 隨 時 隼 慷 與 全 民 表 决 

事â總監商訂各稗乂耍辦法，W防0：駐軍妨害表决 

自由。實現此項目的的方法計有多樺——例々n在舉 

軍隊留在營房，不/隹外出。 



三七由此可見，該兩决議案不獨設有關*^撒 

)1或狨少軍隊的規定，並且载,保障表決自由而又 

合安仝條件的辦法。各位理事請勿^記這些决蘸 

i s 都是業錚當事各方表示同實的。後來 S i r Owen 

Dixon不知因何緣故，一反 i l述讒定辦法，竟然提 

議解除軍備。,一次，他耍*撒退印度正规萆，上 

述兩决議*卻從未豫期印度軍隊全部撤退。雖然上 

述 决 譏 卖 明 文 規 定 巴 某 斯 i H 軍 隊 a i ^ 全 部 撒 ^ , 

他卻又列舉巴莱期軍隊留駐該邦的效用多項。其 

中 一 項 據 說 是 確 保 巴 某 斯 坦 履 行 其 * 任 ， 防 部 落 

人民及其他入侵者進入f«什米爾。觀於B墓斯坦軍 

隊 開 入 該 邦 的 f î 的 在 於 拾 落 人 民 W 更 多 的 直 

接援助，丄述一事收效如何,各位理事當能想像得 

之。 

三 八 我 此 時 似 應 捎 出 依 據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

决議象，巴某斯坦的责仟爲確使部落入民撤離該邦 

全境，不ih制PH他們進入!«什米爾展域而已。安全 

理事會目前所審議的决譏Ik^Sk飭令聯合國新代表 

依據Sir Owen Dixon的各項提議，並由其本人酌加 

變更實行解除武備。本AJfl時說遇，這》提讖違背 

了猙各方同意的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

兩決譏Ik——所有的更改力對巴某斯坦軍隊^利， 

而違反國際法，侵入!《什米爾邦，，與合法開入 

邦饌侮的印度軍隊爲敵者正是巴某斯ffi軍隊。我國 

政;ft絕對不能接受W這"^提議爲計Sir根據，亦不能 

贊同拾予新代表以决定^此审耍事項的權力。 

三九我不擬繼楨詳論新 t / t讖I fe^集的細節。 

這個筝案採用"前兩决譏案的若干部分，對於我們 

一向認爲最s要並經聯合國印度巴某％坦两題委員 

會明白表示接受的其他郎分，則完全抛棄。我們^ 

不準備推翻聯合國委員會所完成，很經我們贊同的 

各種工作C 

四 0 我們絕對不能容許外國軍隊侵入該邦或 

印度任何其他部分。由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 

九年一月兩决讒案的規定，實,利用外國軍隊或任 

何外國機關所募集的特種地方部隊的^要。又因爲 

一九四九年一月决 î^ l f eB*詳明規定，確保舉行 

公 正 的 全 民 表 决 我 們 J T 不 容 許 廢 棄 ^ 邦 的 合 法 政 

府或干涉其tT«l> 

四 一 本 人 ^ 請 官 讀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决 議 卖 所 

载的若干規定 

决及爲保證該項表決之自由與公平而鼸爲港 

秉有之權力，應由査謨瞜什米爾邦授予之。 

" 仝民表决事官總監應商同印度政府 

决定印度及該邦軍隊最後處罱辦法，此項辦法 

對於該邦安全及表决自由兩事y—J須妥爲顧及。 

該邦民政、軍事當局及翁要政治圑體乂 ^ 

與全民表决事總監合作，W利簿儋及舉行全 

民表决。 

査謨咪什米爾邦內B>f有各當局應與全民 

表決事宣總監協力確保 

(a) 舉行全民表决時並辆恐嚇、威4、贿賂 

或kl其他不當手段操縱選民情事， 

(b) 該邦全境内之合法政治活動不受任何 

限制。該邦全體人民，不分信仰、社會階級或 

黨派，可安然自由發表意見及投票決定該邦 

究應歸附印度抑或巴某斯坦間題。人民,出版、 

言論、集會自由及在邦内旅行之自由，包括依法 

人境、出境之自由， 

(C)政治犯一律釋放， 

( d ) ^ 邦 各 地 少 數 民 族 一 律 享 - 充 分 保 

"(e)無人受到犧牲。 

這都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决蕺Ik所载的一邡分;#明 

規定都是業錚黉事雙方接受的規定。 

四 二 該 决 璣 ^ 爲 糨 合 阈 委 , 會 確 切 說 明 ， 各 

方可預期全民表决事宜總骼處事公正，並代其聲明 

絕41|使總監擅驭該邦普通行政及锥拧治安權力之 

意。邦全境的管稃權自應由其合法政府行使，因 

此，該决譏Ik規定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應由,3邦玫府 

正式委派。上述各點均聯合國委員會認可。 

四三有些人W爲這不過是印度與巴某斯坦間 

的爭端,並以爲輯賴額及咪什米罱合法政府的育見。 

這稗推斷是錯誤的。我Btl巳說明，印度政府祇能在 

若千方面管轄咪什米爾政府，除此W外，印度政Iff 

威可提供盲見，不能強使該邦政府接受其所作决 

定。 

四四理事會目前所審識W決議集草案提到召 

開制竈會議的提議，可是對於巴某％iB國內連镄不 

斷且日見劇^的鼓吹聖戰的官傳,卻無隻字道及。該 

决議粜葶^温言勸請印度及巴某斯 iH雙方儘可能採 

取各禅措施，務求造成及維持有利於促使雙方饞續 

談申 1 的 環 境 提 出 ; s 草 ^ 的 國 家 l î T 乂 同 利 用 頑 

固s想與*教狂熱而不斷煽動戰爭，乂定會破壤有 

利护談判的環境。 
I 

四五我國政府固將守約履行其所撸承的一切 

a仟，f l l亦持聯合國印鹰巴»斯坦間題委員會各 



四 七 主 席 名 單 上 的 代 表 都 巳 發 言 完 畢 。 旣 

無其他代表發言，本席建譏理事會於三月六日屋期 

二再行開會，因爲明天及星期一,兩個委員會開會， 

座中有《?代表也要參加這兩偭會諸So 

四 八 旣 無 異 譲 , 我 視 爲 理 事 會 a 贊 同 延 會 , 於 

三月六日午後三時再行集會。 

(午後四時四十五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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